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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債務人向金融機構辦理前置協商申請書 

本人依中華民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之規定，對於金融機構所負債務，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

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以下稱前置協商方案），並聲明及承諾下列事項： 

一、本人同意若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無法聯絡上本人，得請聯絡人代為轉達相關訊息。 

二、本人明確瞭解此前置協商方案是為協助本人對於金融機構因消費借貸、自用住宅貸款、信用卡或現金卡契約所負債務與全體債

權人共同協商還款方案。 

三、本人有對               金融機構之自用住宅借款，今一併提出前置協商之申請，並同意依「個人購車購屋貸款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事項」第五條之一有關遲延期數及分期償還方式等之規定辦理。                                            

四、本人保證所提出之文件及資料均正確無誤，其內容如有不實或欺瞞等情事，視為前置協商程序自始未開始，最大債權金融機構 

將不核發協商不成立之證明，並負相關之民、刑事責任。 

五、本人同意授權受理前置協商方案申請之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得向稅捐機關、勞保局、台灣集保結算所公司、其他金融機構或其他

機關、團體查詢本人之財產、收入、業務及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簡稱聯徵中心）查詢本人之各項信用狀況。 

六、本人同意自前置協商方案申請開始後，全體金融機構得停止本人動用既有信用卡、現金卡、信用貸款及其他貸款之未動用額度、

停止核准新授信額度或強制停用本人所有金融機構信用卡及現金卡之權利等。 

七、本人同意以最大之誠意配合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辦理前置協商相關程序(包括面談及簽約)及提供各項文件。 

八、本人同意自前置協商方案申請開始，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依規定向聯徵中心報送各項相關信用註記。若協商未能成立，亦同意

申請前置協商之註記期間加計自前置協商程序完成日(結案日)起6個月。 
九、本人同意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前置協商程序未開始，自申請日起6個月內不重新申請:1.無法備齊第十項所有文件資料、

2.主動要求撤件、3.無法聯繫到本人(失聯)、4.於最大債權金融機構通知面談10日內無故不到場面談者 。 

十、檢附下列資料：□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債權人清冊(向聯合徵信中心申請近1個月之金融機構債權人清冊)、□前置協商申請

人財產及收支狀況說明書、□近三個月薪資證明文件（薪資單正本或薪轉存摺影本）或收入切結書、□近兩年度綜合所得資

料清單及近1個月內財產資料清單（向各地國稅局申請）、□勞工保險卡正本(向各地勞保局申請)或其他職業保險卡等，若確

無前述保險卡可免提供。   

註:1.各金融機構不因本人申請前置協商而當然停止各項債權保全程序及催理措施。 

   2.協商成立之還款條件未達主管機關所定免列報逾期放款之標準者，各債權金融機構仍將依主管機關之規定列報逾期紀錄或轉

銷呆帳。原債務如已有債信不良紀錄者，不因申請前置協商方案而得予註銷。 

   3.本申請書為各債權金融機構辦理共同協商之制式文件。 

   

此    致 

 

全 體 債 權 人 

                           申請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戶籍地址  戶籍電話  

市內：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行動： 

市內： 
聯絡人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聯絡人電話 

行動： 


